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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文件

电气教字〔2021〕1 号

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

2021 届学生毕业设计检查方案

毕业设计是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在毕业前进行的最后

一个重要的综合性设计环节，是学生在校学习最后阶段的学

习深化、提高和全面总结的综合训练过程。为加强毕业设计

的管理工作，确保毕业设计质量，根据教育厅《关于开展

2021 年度高职高专院校学生毕业设计抽查的通知》要求，

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检查对象

2020 年 7 月 19 日至 2021 年 7 月 10 日期间在教育部学

籍学历信息管理平台学历注册标注为“毕业”状态的全日制

三年制高职毕业生，含此期间结业换毕业的三年制高职毕业

生。

二、工作进度

第一阶段：2020 年 9 月 1 日－2021 年 1 月 31 日，学生

按二级学院要求完成毕业设计相关材料的提交及答辩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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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指导老师完成学生提交材料的审核并结合答辩给出学生

毕业设计成绩。

第二阶段：2020 年 2 月 1 日－2021 年 3 月 30 日，本年

度有关毕业设计的制度文件及组织实施过程资料，如管理制

度、相关标准、2021 年学生毕业设计工作方案、毕业设计考

核成绩等，以及 2021 届毕业生的毕业设计相关资料上传“毕

业设计指导与管理平台”完毕。

第三阶段：2021 年 4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，各二级学院

完成普查与整改，并将自查报告提交教务处。

第四阶段：2021 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20 日，教务处组织

毕业设计抽查工作，并将抽查结果反馈各二级学院。

第五阶段：2021 年 6 月 21 日至 6 月 30 日，各二级学院

根据抽查结果再次全面检查毕业设计情况整改到位，二级学

院完成整改报告提交教务处。

第六阶段：2021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15 日，教务处组织

第二轮抽查。

第七阶段：2021 年 7 月 30 日前，各二级学院按教务处

第二轮抽查意见整改与完善。

第八阶段：教务处上传数据到教育厅指定平台。

三、检查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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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业设计抽查内容重点为毕业设计任务书和学生毕业

设计成果，毕业设计任务书须明确毕业设计任务及要求、进

程安排、成果表现形式等。

1.任务书、作品、系统中的信息[学号（12 位）、班级

全称、作品名称、毕业设计内容、指导老师等]要保持一致。

2.任务书中的设计任务与作品中的内容要一致。

3.任务书和作品中均不得出现“论文”、“实习总结”、

“实习报告”等字样。

4.目录抽取过程中有无出错的，排版是否规范。

5.作品感谢部分感谢的是不是自己的指导老师，是不是

只写了一个老师的姓名。

6.严禁毕业设计成果出现剽窃或抄袭的现象。如有剽窃

或抄袭，直接定为不合格。

7.学生按小组开展毕业设计的，其任务书和毕业设计成

果要体现不同的工作任务和特点，不可雷同。

8.评价依据为省教育厅颁布的湘教发[2019]22 号文件

中各专业大类毕业设计指南。

9.检查评定结果为合格、不合格两个等次。只要出现上

述情况中的两项，就划定为不合格。

四、检查要求

本项工作请各二级学院全体教职员工高度重视，成立以

教学院长为组长（第一责任人），教学副院长为副组长、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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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负责人和骨干教师为成员的检查工作小组，认真检查并及

时反馈检查结果给指导老师，责令其马上整改，全程跟踪整

改结果，直到整改全部合格。

抽查发现不合格的，酌情降低专业生均（相关指导老师

和专业负责人）指导费用。具体如下：

专业抽查人数的不合格率≥20%，则该专业的所有指导

费用降低 20%；

15%≤专业抽查人数的不合格率＜20%，则该专业的所有

指导费用降低 15%；

10%≤专业抽查人数的不合格率＜15%，则该专业的所有

指导费用降低 10%；

专业抽查人数中有不合格的且不合格率低于 10%，则该

专业的所有指导费用降低 5%；

五、其他事项

在教务处抽查阶段，抽查结果不合格，取消相关指导老

师下一年度参加各级教学能力比赛的资格，取消下一学年度

所有教科研课题的申报资格，取消当年度所有评优评先资

格。

教务处

2021 年 4 月 9 日


